
争创守法单位的良好风气。
天津市中企处与企业开展 “共建” 活动的

主要内容是：

（一）明确双方责任。为了把 “共建” 活

动落到实处，中企处的主要责任：一是及时宣

传国家有关财政法规，正确解答企业提出的有

关财经法规方面的问题；二是经常深入企业开

展财务检查，及时纠正违纪问题，并把企业在

年终大检查或中企处复查时被查违纪金额不超

过日常纠正额的 5 % 作为分管驻厂员的工作目

标；三是帮助企业加强财会管理工作，发现薄

弱环节及时提出改进建议；四是对企业遵守财

政法规情况进行考核。企业的主要责任：一是

自觉遵守有关财政法规，开展经常性自查工作，

确保年终大检查或中企处复查时被查违纪金额

不超过日常纠正额的 5 % ；二是及时解缴各种

税款，不拖不欠；三是加强财会基础工作，使

管理水平有明显提高。
（二）建立实施体系。中企处和 “共建”

企业按照相互配合、分口负责的原则，在落实

上述责任过程中，采取单位领导（中企处领导、

企业领导）——职能机构（中企科、企业财会

科室）——责任人（驻厂员、企业财会人员）

层层管理、归口落实的办法，把责任层层落实

到人，形成“两条线” 、“三层次” 的实施体

系。
（三）实行奖罚挂钩。“共建” 双方分别

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同

奖金分配和政绩考核挂钩。同时，中企处视对

企业考核情况，对先进单位，颁发年度 “遵守

财政法规先进单位” 证书，以资鼓励，对有违

纪问题的单位，按国务院《违反财政法规处罚

的暂行规定》给予处罚。
（四）签订“共建”责任书。为了使 “共

建” 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形成有效的相互帮

助、相互监督机制，中企处要与“共建” 企业

签订“共建”责任书，将工作目的、双方责任、

奖罚办法等内容用书面形式确定下来，由双方

领导、职能科室、责任人员分别签字确认，强

调“共建”活动的严肃性。

企业财务
财政部召开税利分流

经验交流理论探讨会

8 月10日至14日，财政部在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召开了税利分流经验交流理论研讨会。会

议的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全国人大

和国务院关于搞好税利分流改革的指示精神，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实行税利分流的

有关理论问题和具体改革措施进行研究探讨。
来自20多个省市财政厅（局）、税务局、体改

委、计经委等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大专

院校、研究部门、新闻界 的 代表130多人参加

了会议。
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在会议开幕时就国民

经济发展形势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与税利分

流的关系讲了话。项怀诚 说，从 大 政方 针上

讲，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是完善企

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重要途径，是理顺国家与

企业分配关系的方向。项怀诚强调，要克服财

政困难，使财政走出困境，必须进行综合治理，
要加强宏观管理，制定 出 科 学 合理的产业政

策，据以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环境；要少

投入，多产出，减少损失浪费，提高宏观和微

观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严格控制支出；

要解决财政体制及其它经济体制上的弊端，对

现行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分配结构进行适当

调整，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财

政的宏观 调 控 能 力。项怀诚指出，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要兴利除弊的精神，
总结利改税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教训，吸取所

得税弹性功能在组织 财 政 收 入、调 节 经 济

方面的优势和承包能够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的

合理内涵，扬弃利税不分、税前还贷的缺陷，
我们提出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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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办法，这是兴利改税和承包制之利，除二者

之弊的合理结合形式。它既不是利改税的简单

回归，也不是对现行承包办法的彻底否定，而

是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进一步发展。由此而形成

的税利并存的格局是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

发展规律的，是理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比

较理想的选择。
会上，四川 省 重 庆市、黑龙 江省牡丹江

市、湖南省益阳市和河南省南阳市等试点地区

的代表介绍了试点情况，一些专家学者就税利

分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分组会

上，代表们对税利分流问题从理论依据到实践

意义，从具体政策到配套措施等多方面进行了

研究探讨。会议还讨论了财政部提出的 “国营

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
的试点办法（讨论稿）” ，并对所得税税率问

题、还贷问题、所得税后利润分配问题以及试

点范围问题，提出了不少有意的建议。这次会

议共收到试点地区情 况 介 绍 和专题论文30余

篇。  （牛余志）

简
讯 全国农村财政研究工作正在蓬勃开展

中国财政学会农村财政研究会成立三年多来 ，在

组织建设、理论研究上都取得较好的成果。

目前，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 列市

一级中，已建立农村财政研究会29个、 筹 备组10个，

占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总数的88.6%。据了解，

农村财政研究组织不仅在省级普遍建立 了，而且开始

延伸到基层。仅吉林省各级农财研究会就有会员2 000

多人。通过农村财政研究会的组织联系，已凝聚起十

分可观的农村财政研究力量。

农村财政研究会成立以来，根据党中 央 、国务院

关于发展农业的战略决策，在理论研究 上有重点地开

展专题研究。据初步统计，近三年各联合课题组 和各

地农财研究会对农村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写

出了500多篇有观点、有分析的调查研究报告 和论文。

其中部分论文已汇编成册，出版21集。这些论文或专

题调查报告，大都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政策性建 议和

措施，有些研究成果已对本地区领导 决策产生一定的

影响，并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如江苏省财政厅根据

该省农村财政研究会的研究报告起草的 《 关于建立农

业发展基金制度的建议报告》 ，在省主要 领导参加的

省委常委会上得到肯定。对其中有关增加农业投入的

政策建议，省政府决定专门发文，予 以明确，收到了

很好的实际效果。

在理论研究中，各地的农村财政研究 会 注重理论

与实际的结合，在组织上体现了三个结合，即财政、

农业和有关综合部门三结合，业务、科研和教学 人员

三结合，一线、二线、三线干部三结合。这种将理论

研究与实际工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优良作风推动了

农村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入，1989年经中国 财政学会总

评委审定的190篇农村财政优秀论文中 就 有66篇是这

种 “三结合”的产物。现在，随着农村财政理论研究

活动的开展，整个农村财政战线调查研究的风气更浓

了，不少离退休的老同志也积极为农村财政理论政策

研究发挥自己的余热。实践证明，建 立这样一个群众

性的学术团体非常必要，它推动了全国农村财政研究

工作的蓬勃开展，加深了财政部门对农村经济活动的

了解，促进了财政支农工作。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同志今 年 2 月在 第二

次全国农村财政理论讨论会上指出：“农村财政研究

的范围很广。我们应放开视野，开拓思路 ， 从大处着

眼，从小处下手。要由此及 彼 ， 由表及 里 ，由浅入

深。关键一条是研究财税 部门 如何 充 分发挥职能作

用，同其他部门一起把农业搞上去，使国民经济的发

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今年以来，各级农村财政研

究会根据王部长指示和会章的旨意，在农村财政研究

中以中短期课题为主，以应用为主，重点围绕农业发

展新突破有关的财税理论政策提出课题，采取组织联

合课题组或进行专题调查研究 的形 式开 展 活 动。目

前，不少地方已经召开了课题研究讨论会 ，力争搞出

一些层次较高的研究成果为我 国 农业 的发 展作出贡

献。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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